
淄政管办通〔2024〕1号

关于印发《淄博市政务服务“预约+无休”服务
模式优化升级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区县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，高新区、经开区、文昌湖区政务服

务管理办公室，市局各有关科室，市政务服务中心各进驻窗口：

现将《淄博市政务服务“预约+无休”服务模式优化升级工

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淄博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4 月 28日



— 2 —

淄博市政务服务“预约+无休”服务
模式优化升级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和“服务淄博”要求，推动

政务服务由“定时服务”向“全时段服务”升级，助力实现“随

时办”，解决办事群众“上班没空办、下班没处办”问题，最大

限度方便群众办事，进一步推动政务服务扩面增效，提升企业和

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立足企业群众视角，全力开展政务增值

服务，推动政务服务从“能办”向“好办”“易办”转变，实现

窗口办事“不断档”、办理事项“无空档”、优质服务“无阻

挡”，扎实推动政务服务从便捷服务向增值服务迭代升级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市政务服务中心各进驻部门（单位）窗口（含市行政审批服

务局各业务科室，下同）为开展“预约+无休”服务的主体，负

责受理和办理本级经公告列入《“预约+无休”政务服务事项清

单》（以下简称《清单》，见附件 1）的事项。

三、服务举措

（一）“周末无休”服务

“周末无休”服务是指申请人在周末休息日办理《清单》纳



— 3 —

入的事项，各进驻部门（单位）应安排窗口工作人员在市政务服

务中心窗口值班，为工作日内无法前来办理业务的企业和群众提

供办事服务。

“周末无休”服务时间为法定工作日之外的周六、周日上午

9:00-12:00、下午 13：00-17：00（如遇周六、周日在国家法定节

假日之内的，参照“节假日预约”服务执行）。

（二）“节假日预约”服务

“节假日预约”服务是指申请人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办理《清

单》纳入的事项，须在节假日前的工作日内通过现场预约、电话

预约等方式，向市政务服务中心提出“节假日预约”服务申请，

约定办理时间，各进驻部门（单位）在约定时间安排窗口工作人

员到岗服务。

“节假日预约”服务时间为国家法定节假日期间双方约定

时间段。

四、工作流程

（一）“周末无休”服务

“周末无休”服务窗口工作人员要对工作认真负责，准时到

岗，严格落实考勤、咨询引导、一次性告知、帮办代办等制度，

确保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，为办事群众提供无差别的办事体验。

（二）“节假日预约”服务

1.预约方式。一是现场预约，申请人须在节假日前的工作日

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咨询台进行现场预约服务登记，填写《预约服

务登记表》；二是电话预约，申请人可直接拨打预约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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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533-2512345，告知市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“节假日预约”办

理的事项，由工作人员填写《预约服务登记表》。接听电话时间

为法定工作日上午 9:00-12:00，下午 13:00-17:00。

2.预约流程及要求

（1）统一预约入口。当申请人通过电话预约或现场预约节

假日服务时，咨询台服务人员应对申请人姓名、预约时间、预约

办理事项等做好记录，并将《预约服务登记表》第一时间交政务

服务管理科。政务服务管理科根据预约办理具体事项统一向有关

进驻部门（单位）窗口进行派单。

（2）进驻部门（单位）窗口在接收到政务服务管理科派送

的《预约服务登记表》时，不得拒绝提供预约服务，由窗口负责

人安排工作人员应约提供服务。

（3）应约窗口工作人员应提前与服务对象取得联系，一次

性告知申请人办事所需携带的资料及相关注意事项等，并再次确

认预约办理时间；如有多人同时预约同一事项的情况，工作人员

可与申请人约定具体办理时间；如预约办理事项涉及多个部门完

成的，由窗口负责人提请政务服务管理科协调，由主办窗口牵头、

配合窗口落实进行并联办理。原则上预约事项办理时间单人次不

超过 0.5 个工作日。 

（4）应约窗口工作人员要按照预约时间，准时到岗，对预

约的服务不得无故取消或推迟。如遇特殊情况确需推迟或变更预

约的，必须经政务服务管理科同意，并提前 12 小时告知申请人，

同时作好解释工作；如因不可抗力无法按时应约的，窗口工作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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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应与申请人沟通后，及时报政务服务管理科；如申请人超过约

定时间 30 分钟而未到场的，窗口工作人员应主动与申请人联系

是否放弃预约服务，申请人放弃预约服务的，窗口工作人员做好

记录，完成本次应约服务。

（5）预约服务完成后，窗口工作人员在《预约服务登记表》

记录好有关的办理情况、办理时间和时长，经申请人签字确认后，

报政务服务管理科备案。政务服务管理科对预约服务事项办理情

况进行定期回访，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，落实“好差评”制度，

及时处理申请人对预约服务的投诉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.强化组织领导。市政务服务中心各进驻部门（单位）窗口

要高度重视开展“预约+无休”服务，把该项工作作为优化创新

服务的重要举措和提升政务增值服务的重要载体。各窗口落实好

窗口负责人带班制度，确保组织到位、实施到位、服务到位、监

督到位。

2.强化督查检查。政务服务管理科要加强对提供“预约+无

休”服务窗口的管理，对不按要求到岗服务、推诿扯皮、延误服

务或未履行一次性告知造成不良影响的部门单位及窗口工作人

员要进行严肃处理，并在政务服务考核中予以扣分。     

3.加强宣传引导。通过媒体通气会、局官网、微信公众号等

多种方式加强对“预约+无休”服务的宣传，让更多的企业群众

获得更便利更暖心的政务增值服务，共享改革红利。

4.加强人文关怀。各进驻部门（单位）窗口要结合工作实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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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好“周末无休”服务和“节假日预约”服务应约人员的补偿性

调休工作，原则上调休时长应与提供服务的时长相等，由窗口负

责人签字说明即可调休。调休期间应安排人员顶岗。

各区县政务服务中心参照本方案执行，具备条件的镇（街道）

便民服务中心，结合各自实际为企业群众提供“预约+无休”便

民政务服务。

   

附件：1.淄博市政务服务中心“预约+无休”政务服务事项清单

2.市政务服务中心预约服务登记表

    

淄博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        2024 年 4 月 2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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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淄博市政务服务中心预约服务登记表

预约人姓名 联系电话 单  位

预约事项

预约办理时间 月  日  时  分 预约窗口

记录时间 月  日 记录人

交办时间 月  日 签收人

办理情况

是否完成预约办理：

办理时间：xxxx 年 xx 月 xx 日 xx 时 xx 分至 xx 时 xx 分

办理情况：

承办人 1：            承办人 2：

预约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


